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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 习近平
生态文
明思想

• 习近平
法治思
想



提出的背景

国内：环境承载力达到或
者接近上限（十八大）
l 资源约束趋紧

l 环境污染严重

l 生态系统退化 • 全球三大危机（联合国）
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污染

1. 背景



大气污染：“心肺之患”



水污染：“心腹之患”

• 2022年1-12月，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7.9%，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

比例为0.7%，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主要

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

磷。



土壤污染：“心头之患”



生态破坏



全球变暖

• IPCC六次评估报告Assessment Report

•  1990 AR1：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0.3-0.6℃

•  1995 AR2：二氧化碳排放是人为导致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  2001 AR3：全球变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可能性为66%

•  2007 AR4: 人为排放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可能性达到90%

•  2014 AR5: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可能性为95%以上

•  2022 AR6: 2040年全球温升将达到或超过1.5℃，2011-2020年

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1.09℃，其中约1.07℃为人为 1901~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相对1981～2010年平均值）

•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

• 中国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0.26℃/10年；

• 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降水变化区域间差异明显：华北增加、华南减少；

• 中国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云南元江（44.1℃）等62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 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3.4毫米/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 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呈现退化趋势；中国整体的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现变绿趋势……



2.演进

l 1997十五大：

   可持续发展战略 

l 2005十七大：

  “两型”社会战略 

l 2012十八大：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l 2017十九大：

   生态文明千年大计

l 2022二十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3.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法治

中共十八大
•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十八届四中全会
•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中共十九大

•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15）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
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2018）



中国环境法治简史：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1978）：萌芽期
l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联合国会议：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

类环境会议

l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首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关于
环境保护法规性的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

l 1974年10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第二阶段（1978-1992）：初创期

1978
• 原则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

1983
• 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1984
•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1988
• 设立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副部级）

1989
• 通过《环境保护法》 



第三阶段（1992-2002）：发展期

1992年  参加联
合国里约环境与

发展会议 

1997年 确立可持
续发展国家战略

1998年 成立正部
级直属机构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



第四阶段（2002-2012）：深化期

先后提出树立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两型社会等新思想

新举措

2002、2006、2011年
先后召开第五、六、
七次全国环保会议，
将主要污染物减排作

为约束性

2008  国家环保总局升
格为环境保护部



第五阶段（2012-）：攻坚期与深水区

 政策推进 policy promotion
 2012 年十八大：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

 2017年十九大：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

能区制度逐步健全

 2022年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l 法律推进 law development
 立法：密集推动环境资源法律立改废释 

 执法：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实现“督企”与“督政”并重

 司法：大力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Ø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制定了环境、
资源、能源法律35部，占现行有效法律
（295件）约12%，覆盖各重点区域、各
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律法
规体系基本建立。

Ø 此外还出台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30余部，
环保部门规章数百件，地方性环保法规和
规章近2000件。

Ø 现行国家生态环境标准达到2298项。

二、立法保障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

综合立法（7部） 污染防治（8部） 生态保护（5部） 资源利用(10部) 能源利用（5部）

《环境保护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长江保护法》

《黄河保护法》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

《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噪声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环境保护税法》

《防沙治沙法》

《水土保持法》

《海岛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湿地保护法》

《土地管理法》

《水法》

《森林法》

《草原法》

《渔业法》

《矿产资源法》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探开发法》

《海域使用管理法》

《黑土地保护法》

《资源税法》

《煤炭法》

《电力法》

《核安全法》

《节约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



全国“1+N+5”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发挥基础性、综合性作用的《环境保护法》

环境保护领域专门法律，主要包括传统的污染防治、资源能源利
用与生态保护类法律

针对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的立法5

N

1



环境保护相
关法律立改

情况

l 2011《刑法》修正案八：第338条“污染环境罪”

l 2012《民事诉讼法》：第55条 民事公益诉讼

l 2017《民法总则》：第9条 绿色原则

l 2017《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检察公益诉讼

l 2018《宪法》：生态文明入宪

l 2020《民法典》：绿色原则、绿色合同、物权、环境侵权责任等

l 2020 《刑法》修正案十一：破坏自然保护地罪，非法猎捕、收
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罪等

l ……



1.《宪法》环境条款

l序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8）

l 第26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1982）

l 第9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

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1982）

l  第89条：国务院行使以下职权：……（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2018）



2.环境保护基本法
l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

l 1989年《环境保护法》

l 2014年《环境保护法》四读通过

○ 立法博弈：从“修正案草案”到
“修订草案”

● 2012年8月 第一次审议

● 2013年8月 第二次审议

● 2013年10月 第三次审议

● 2014年4月 第四次审议

○ 史上最严环保法



主要特色

• 立法理念转变

l立法定位

• 环境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主要规定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解决
共性问题

l立法目的

•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l环保地位

•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 



加大政府职权、强化政府责任

l赋权

•查封、扣押

•区域限批

•按日连续处罚

l追责

•人大监督：报告工作

•行政监督：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机制

•社会监督：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公益诉讼



推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l以命令控制为主的“监管之法”迈向多元共治的“治理之法”

l2020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

导意见》

l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

l到2025年，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

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3.环境资源地方性法规、规章

2022年度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或修改情况

2022年，全国31个省

（区、市）共制定或修

改涉环境资源地方性法

规211件，其中省级地

方性法规58件，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128件，

经济特区法规1件，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2件，

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防

治、流域水生态环境协

同保护等领域。



4.环境资源立法新动向

• 自《长江保护法》以来，生态环境领域的立法开始聚焦于专项领

域，注重“小切口”，关注特定区域、流域、要素的生态环境治

理，对具体问题提供精准化制度方案，促使立法走向更为细分、

专业的维度

《长江保护
法》

2021

《黑土地保
护法》

2022

《黄河保护
法》

2022

《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

2023

（1）为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立法



（2）区域协同立法不断推进

l 2014-2015年，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
省四地人大常委会共同确定一个示范性的条款
文本，分别审议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在
各区域内施行。

l 2015-2016年，湖北省恩施州和湖南省湘西州两
州人大常委会通过联席会议，统一立法时间表，
协商立法草案，形成区域立法文本，分别提交
审议、批准，发布了各自州的酉水河保护条例。

l 2020-2022年，云贵川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协同
立法

l省内协同立法也逐步增多……

《立法法》（2023）第83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

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

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

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

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3）环境法典编纂提上日程

l根据《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研究启动环境

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

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

典编纂工作。

l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展



三、执法

监管执法
（“督企”）

党政问责
（“督政”）

机构改革



1.机构改革

l“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
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
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
复是十分必要的。”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横向









划入原国土部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打通“地上和地下”

划入水利部门的组织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
以及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等职责，打通“岸上和水里”

划入原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打通“陆地和海洋”

划入原农业部门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打通“城市和农村”

划入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打通“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生态环境部职能整合：五个打通



纵向

l执法权上收vs.执法

重心下沉

•与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方向相反

•县级分局的执法

主体资格问题 



2.“督企”：促进企业守法

行政命令、
处罚、强制

申报、举报
监测、检查

环境影响评价
排污许可

规划、标准
禁止或限制

设定命令、标准

进行行政许可

监查遵守状况

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不同环境介质、不同影响行为分别设立
规划、标准或者禁止或限制性规范等

根据命令或标准分别核发许可，使抽象规范
作用于具体对象，使其具备“行政合法性”

由不同主管部门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对相对人
的守法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者责令整改或治理，进行行政处罚，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强制手段

行政执法

行政命令

责令改正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措施

查封、扣
押

行政强制
执行

代履行

行政处罚

行政拘留 按日连续处
罚

行政处分



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查处情况（201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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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政”：督促政法履责

• 由“督企”到“督企”与“督政”并重

重政府经济责
任，轻政府环

境责任

重追究企业
环境责任，
轻追究政府
环境环境责

任

重政府环境
权力，轻政
府环境义务



1.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通过签订责任状的方式，具体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负责
人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将完
成结果作为政治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党政同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

 一岗双责：“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
环保”

 终身追责：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由行政目标责任制到党政目标责任制

l 党政同责
•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负总责，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
要责任，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
相应责任

l 一岗双责
•  “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必须管环保”

l 终身追责
•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违背科
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
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
须严格追责



2.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l由中央或省级组成督察组对下级党委、政府
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巡
察的制度。

–  目的：了解省级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  督企到督政的转变

–  推动环境质量负责制的归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

批次 时间 督察对象 督察结果

试点 2016.1 河北
关停取缔企业200家，拘留123人，约谈65人，通报批评60人，责任

追究366人

第一批 2016.7.12-8.19 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

广西、云南、宁夏
问责3422人，约谈2176人，罚款1.98亿元

第二批 2016.11.24-12.30
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

甘肃

 

责令整改11962家，立案处罚6310家，拘留265人，约谈4666人，

问责3121人

第三批 2017.4.24-5.28 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

贵州
立案处罚8687家，拘留405人，约谈6657人，问责4660人

第四批 2017.8.7-9.4 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

青海、新疆(含兵团)
已办结35039件环境问题举报案件，责令整改32602家，立案处罚

9181家，拘留364家，约谈4210人，问责5763人

第五批 2021.12.3-2022.1.5 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
已办结4107件环境问题举报案件，责令整改2089家，立案处罚683
家，拘留54家，约谈546人，问责478人

第六批 2022.3.22-2.22.4.25 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含

兵团）

责令整改2740家，立案处罚1299家，立案侦查62件，约谈257人，
问责200人



3.约谈和区域限批

l 指省级环保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

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市地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依法进行告诫谈话、
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的一种行政措施。

•性质：行政指导

•适用情形：

• 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 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约谈内涵与外延已经随环保督察制度拓展

《大气污染防治法》T22：对超过国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
国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约谈



区域限批

l指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审批有关地区或企业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其他有关部门协同停止相关文件
审批的一项工作制度。

l  性质：未型式化行政行为

l  适用情形

• 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 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l  限批对象：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

《水污染防治法》T20-4：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
者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
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约
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4.司法审查制度

l 行政诉讼

l  私益：利害关系

l  公益：检察机关

•  发出检察建议

•  行政机关在2月内依法履责并书面回复，紧急情形15日内回复

•  不依法履职，提起行政诉讼

•  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职，检察撤诉法院应准许；检察变更
为要求确认违法的，法院应支持

•  作出判决

《行政诉讼法》第25条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
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
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司法保障：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三个面向
Three aspects of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justice  

审判人员的
专业化

Specialized 
green judges

审判程序的
特别化

Specialized 
procedure

审判机构的
专门化

Specialized 
trial organs 



截至2022年底，中国
共有3537家法院，其
中，最高法院1家，高
级法院33家（含兵团
和军事法院），中级
法院416家，基层法院
3087家。

1.环境司法改革



• 2022年，专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已经从2013年的不到300家增加至2022年底的

2426家，涵盖四级法院的专门化审判组织架构基本建成。

环保法庭



全国法院一审环境资源案件审结情况（2012-2021）

2019 36733 189120 42078 1953 36
2020 38000 162000 53000 3557 62
2021 35460 167055 62826 494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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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l跨区域设置 l “三审合一”



奉行司法能动主义

l截至2022年底

l最高法先后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

境侵权禁止令等司法解释21部，

出台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

意见等司法政策文件16部

l最高法发布环境资源指导案例35

件，典型案例281件；最高检共发

布环境资源指导案例20件，典型

案例201件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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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
诉讼

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

社会组织 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

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



社会组织提
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

一．社会组织的类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基金会等

二．设区的市级：只要在行政区划的等级上与设
区的市相当即符合法定要求。

三．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
对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地域范围则未予限制。

四．五年内无违法记录：社会组织未因从事业务
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
罚，不包括情节轻微的违规行为



检察公益诉讼 l民事：兜底，需公告

l行政：诉前检察建议



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公益保护上的“六诉”并行机制

我国现行环境公益保护机制同时涵盖了行政规制（以及由此延伸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民
事索赔（以及赖以实现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刑事诉讼（包括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等三种路径。



目前顺位安排

l社会组织优先于检察机关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需公告

l 行政机关优于社会组织

•依据：《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无论社会组织起诉在先或在后，一旦政府介入，中止公益诉讼；

政府诉讼完毕后，就未涵盖的部分作出裁判，已涵盖则判决驳

回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

l 民事手段与公法手段择一？
• 不可！法定职责必须为，否则构成不正确履行职

责，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l 行政执法可否实现全面应对？
• 解释论：不可！不少法律未作出规定责令规定，

鉴定评估费用（《土污法》除外）也难以涵盖
• 立法论：可！需修改《环保法》确立一般性的责

令修复条款，且对“修复”采取动态解释



典型例证：《土壤污染防治法》

lT45:　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

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lT94：违反本法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委托他人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承担；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未按照规定实施修复的；

lT46：因实施或者组织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所支出的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

承担。



敬请指正！
Tel/wechat: 13975875710

Email：yisulaw@gmail.com


